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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惠州市惠阳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bookmark: OLE_LINK1]为了规范惠阳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规定，并结合惠阳区实际，惠州市惠阳区司法局草拟了《惠州市惠阳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OLE_LINK3]制发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方式，是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定依据和制度保障。《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于2022年7月1日起施行，但在实际执行中，该办法在规范性文件的类型、起草程序、动态管理等方面规定尚不够细化，有关单位在开展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具体工作时仍有疑问。此外，惠阳区此前未制定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细化规定，确有必要进一步对惠阳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进一步细化。
二、制定目标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惠阳区实际，细化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理，为各镇（街道）、各单位制定规范性文件提供指引。
三、主要制定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二）《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粤府令第310号）
（三）《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惠府〔2022〕32号）
四、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正文共6章47条。
（一）第一章“总则”，对《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相关部门的职能作出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二）第二章“起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环节的调研论证、征求意见、听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公平竞争审查、内部审核等程序作出细化规定。
（三）第三章“审核（审查）和集体审议”，对区司法局审核（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制定单位（起草单位）的集体审议作出细化规定。
（四）第四章“发布和备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完成起草流程后的发布和备案作出细化规定。
（五）第五章“动态管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的解释、评估、清理、修改、废止、延期实施和监督作出细化规定。
（六）第六章“附则”，对《实施细则》的解释责任单位、施行日期和有效期作出规定。
五、涉及范围
惠阳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镇街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立项、起草、审核（审查）、决定、发布、备案、解释、清理、评估、修改、废止、延期实施等工作适用本《实施细则》。
六、新旧差异
《实施细则》为初次制定，此前惠阳区未制定本地区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细化规定。
七、特色亮点
（一）将“政府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分为“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镇街规范性文件”，明确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镇街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三种类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二）对于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明确在起草、发布、动态管理阶段的牵头单位与协办单位职责分工。
（三）参照《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计划制度”，明确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实行立项计划制度。
（四）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有关公平竞争审查规定，明确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情形以及相应审查程序。
（五）进一步细化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履行听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论证程序的情形以及相应程序。
（六）进一步细化废止规范性文件可以简化的具体流程。
八、关键词诠释
行政规范性文件：本区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
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区人民政府（含区政府办公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政府规范性文件。
镇街规范性文件：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政府规范性文件。
部门规范性文件：区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自己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区司法局合法性审核：制定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单位应当在提请区政府审议或者批准前先行报送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
区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制定镇街、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经镇街领导班子会议或部门办公会议集体审议通过后，应当报送区司法局合法性审查通过后再行发布实施。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指因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违法或者不适当，或者主要制定依据发生变化，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即将届满等情形，由制定机关确定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继续适用或是否需要变动（解释、修改和废止）的专门活动。
九、解读单位和解读人
解读单位：惠州市惠阳区司法局
解读人：邓彦
联系电话：0752-380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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